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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防伪技术评审工作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产品防伪管理部门，防伪技术评审机构，防伪检测机构：

为进一步规范防伪技术评审工作，根据《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及《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了《防伪技术评审工作管理规定》。现将文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二○○五年四月十二日
防伪技术评审工作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防伪技术评审工作，根据《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及《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防伪技术评审工作由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确认资格的防伪技术评审机构组织开展。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受全国防伪技术产品管理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防伪办）委托，承担资格确认范围内防伪技术产品的防伪技术评审工作。
第三条 防伪技术评审工作应当遵守科学、客观、公正、保密的原则。

第四条 自愿申请防伪技术评审的单位或个人（以下简称申请方），应当满足以下条件：

（一）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资格；

（二）申请评审的防伪技术产品核心技术权属明确，且申请方拥有该核心技术的所有权或使用权。
第五条 申请方可以根据自身产品的类别和防伪技术评审机构的授权范围，自主选择相应的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并提交申请。境内申请方可以直接向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提出申请。境外申请方应当经全国防伪办向指定的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提出申请。申请方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式三份）：

（一）防伪技术评审申请书（见附件1）
（二）防伪技术研究报告。防伪技术研究报告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1．立项研发的目的和意义；

2．防伪技术特点和技术指标；

3．防伪特性的可靠性评价与分析；

4．应用领域，介绍该防伪技术和防伪技术产品已经或拟定应用推广的行业及主要产品；
5．防伪技术产品完成单位名称和基本情况。
（三）防伪性能检测报告和防伪特征及安全、保密功能的验证报告。其中，防伪性能检测报告应当是按现行标准进行的全项检测报告。
（四）防伪技术或防伪技术产品的实用特征、防伪功能、服务体系与安全保障能力与措施介绍报告：

1.主要防伪特征及使用方法介绍；

2.主要防伪功能的安全、可靠性措施介绍； 

3.生产应用全过程的安全保障能力与措施、安全管理保障制度以及服务体系概述。

（五）防伪技术权属证明。主要包括专利保护证明、对技术的使用授权证明或申请方对技术权属的承诺等。其中，申请方的技术权属承诺应当加盖申请方印章和有申请方法定代表人或个人申请者签名。
（六）附件：

1．申请方身份证明复印件； 
2．现行产品技术标准（国标、行标、企标）文本； 
3．防伪技术产品的样品或照片、影印件等；

4．必要的安全、保密等规章制度；
5．申请方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
第六条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接到申请后，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形式审查，填写《防伪技术评审形式审查单》（见附件2）。符合受理条件的，受理申请，并向申请方通报预审专家名单。不符合受理条件的，通知补报材料或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
第七条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向申请方通报预审专家名单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预审。预审小组由2至4名专家组成，其中，至少应当各有1名管理类和1名相应专业技术类别的注册专家，预审组长原则上由防伪技术注册专家担任。
对防伪技术评审最终结论有重要影响的指标，应当由有资质的防伪检测机构出具检测验证报告。如遇高新技术、前沿技术产品而已确认的防伪检测机构不具备条件的，应当由全国防伪办指定单位进行检测验证。对于需要组织专家验证的项目，由预审小组组织专家验证，并做出验证报告。
预审主要内容包括：对评审内容进行初步审查，确保防伪技术评审会议所需材料齐全；对所提交的各种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可信性进行必要的核实；确定申请项目的产品类别；与申请方沟通申报材料中不清楚的地方；对申请项目进行初步评审，做出预审结论，填写《防伪技术评审预审报告》（见附件3），决定是否提交防伪技术评审专家会议。

第八条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在预审通过后的15个工作日内，组织召开防伪技术评审会议，并提前通知申请方。对于预审不通过的，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应当在做出不合格结论后的5个工作日内通知申请方，退回申报材料，并向全国防伪办报送《防伪技术评审不合格项目备案表》（见附件4）。

第九条 防伪技术评审会议由防伪技术专家、防伪技术评审机构代表、申请方代表和全国防伪办派出的观察员参加。参加评审会议的专家不少于7人，其中，取得注册资格的专家不少于5人。主任委员应当由防伪技术注册专家担任。专家评审会议专家不得与预审小组专家重复。会议程序如下：

（一）评审组织机构宣布评审工作纪律，介绍会议程序和与会专家，向防伪技术评审专家发放《防伪技术专家评审意见表》（见附件5）；
（二）在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下，申请方代表做技术报告、产品演示及介绍检测情况，说明产品的使用性能及特征； 
（三）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报告受理情况； 
（四）预审小组报告预审情况，在预审中进行了验证的，还应当报告验证情况；
（五）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向申请方提出问题，申请方代表回答专家问题；
（六）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在主任委员主持下对以下内容进行评审讨论，申请方代表回避：

1．对防伪技术产品的核心技术特点、防伪特征、主要技术指标及防伪功能的可信程度进行分析、验证和评价；

2．对防伪技术产品抗攻击、防假冒的技术措施和安全管理措施的可行性进行分析、验证和评价；

３．对防伪技术产品防伪鉴别功能的可靠性进行分析和验证。

（七）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在汇总每位专家填写的《防伪技术专家评审意见表》的基础上，提出防伪技术评审意见；
（八）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向申请方代表通报防伪技术评审意见。
第十条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应当在评审工作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提出组织评审单位意见，汇总上报评审情况。对于评审通过的项目，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向全国防伪办报送防伪技术评审证书（副本）打印件（一式两份，见附件6）及防伪技术评审备案材料（一份、装订成册，材料目录见附件7），办理备案。未通过评审的项目，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向全国防伪办报送《防伪技术评审不合格项目备案表》，并将材料退回申请方，同时说明原因。
第十一条 对于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全国防伪办在收到备案材料7个工作日内办理备案手续和证书编号手续，并返回一份防伪技术评审证书（副本）打印件。对材料不符合规定的，全国防伪办通知防伪技术评审机构补报材料或退回材料，并说明理由。
第十二条 对于已经备案的评审项目，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发放防伪技术评审证书，对外公告，并向全国防伪办报送证书正、副本的复印件（加盖发证机构章）。
第十三条 防伪技术评审证书（见附件6）由全国防伪办统一印制、防伪技术评审机构颁发，有效期一般为3年。对于评审意见认定评审时效少于3年的，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应当按评审意见缩短证书有效期。

第十四条 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标记和编号采用大写汉语拼音FWPS加五位阿拉伯数字编码组成：FWPS-××-×××。其中，FWPS代表防伪技术评审，前两位数（××）中，十位为申请类别，个位为产品类别，后三位（×××）代表防伪技术评审证书编号。
第十五条 在证书期满前3个月，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持有者可以提出重新申请。重新评审时，提交材料应当增加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技术创新和改进内容及防伪力度是否增强等情况介绍；

（二）推广应用情况及防止被仿制的措施和效果。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以及今后3至5年推广应用前景的分析；

（三）新增防伪性能、安全保密功能的验证报告；
（四）三家以上用户的使用调查表（当年度）；
（五）重新申请前最近一次评审的评审意见。

第十六条 预审过程中，预审小组应当按照防伪技术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证单元的划分原则对评审项目的产品类别进行判定。已经发放防伪技术产品生产许可证的产品，产品类别应当和防伪技术产品生产许可证申证单元一致。尚未出台防伪技术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的产品，产品类别应当按照《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 19425-2003）的分类划分到最细层次。
第十七条 在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有效期内，申请方的防伪技术产品品种或防伪技术项目超出《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所列内容时，可以提出增项评审申请。增项评审申请程序和方法与重新申请相同，但评审重点更加集中在对原有防伪技术产品使用效果及新增防伪技术、防伪功能作分析、评价和验证。
第十八条 获证单位或个人应当妥善保管防伪技术评审证书，因毁坏或者不可抗力等原因造成防伪技术评审证书遗失或者无法辨认的，应当及时在省级以上的主要报纸上登报声明，同时向发证机构提出补领申请。在核实情况属实并报全国防伪办备案后，发证机构给予更换新证。其中，新证内容、编号和有效截止期与原证证书相同。

第十九条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不得选用与评审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与防伪技术评审项目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专家应当主动申请回避。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在组织防伪技术预审和专家会议评审前，应当向申请方通报专家名单。申请方对选用专家有异议的，可以在通报名单后3个工作日内，提出更换专家要求，并说明原因。评审机构应当在申请方理由充分合理时，及时更换专家，并再次征求申请方意见。
第二十条 申请方在申报过程中隐瞒申请项目评审不合格纪录的，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应当按重新申请形式要求其补报材料，并对所有申报材料，加严核实。已做出评审结论的，重新作出评审结论。

第二十一条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有以下行为之一的，由国家质检总局根据情节严重程度分别给予责令改正、通报批评、撤销资格的处理；对有关责任人员，应当由所在单位作出相应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法律责任：

（一）超出全国防伪办授权范围开展工作的；

（二）违反工作章程开展工作、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未履行规定的职责、违法违规、玩忽职守、营私舞弊，造成恶劣影响的；

（四）对专家评审意见弄虚作假、伪造防伪技术评审结论的；

（五）未经允许将防伪技术秘密泄漏给他人或者非法占有的；

（六）从事防伪技术产品的开发、生产和销售的。

第二十二条 防伪技术专家有违法违规、弄虚作假、营私舞弊、泄露评审秘密的，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和申请方可以依照保密协议和专家申明追究其相应责任。对于已获得防伪技术注册专家资格的，全国防伪办酌情做出责令改正、注销注册的处理。
第二十三条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应当认真做好防伪技术评审存档和保密工作，并及时跟踪防伪技术的发展动态，每半年定期向全国防伪办提交防伪技术评审情况汇总、防伪技术发展动态报告。
第二十四条 全国防伪办对防伪技术评审效果及遵守防伪技术评审制度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和考核。
第二十五条 对防伪技术评审工作存在异议的，可以向防伪技术评审组织机构提出申诉。对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工作存在异议的，可以向全国防伪办提出申诉。
第二十六条 防伪技术评审收费应当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收费规定，不以盈利为目的。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全国防伪办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附件1：                            
防伪技术评审申请书

	产品类别：
	

	
	

	申请单位名称：
	                                   

	
	

	评审机构名称：
	

	
	

	申 请 类 别：
	□第一次申请   □第二次申请

	
	

	申 请 日 期：
	            年       月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制

声      明

    我代表申请者郑重申明：

    一、提供的申请文件均正确属实；

    二、将遵守《产品防伪监督管理办法》及其相关文件的规定。

                 申请机构法定代表人或申请人：

                            （签名和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1、本表用钢笔、毛笔或打字机以中文正楷填写。提交书面三份和电子版一份。

注2、请用A 4纸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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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
	中文：
	单位性质
	

	
	英文：
	法定代表人
	


	联系地址
	中文：
	邮政编码
	

	
	英文：
	电子邮箱
	

	联 系 人
	
	职务
	
	电话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防伪技术产品简要说明及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申 请 单 位 意 见

	法定代表人或申请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评审机构受理意见

	评审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防伪技术评审申请书》
填表说明

一、本表一式三份，分别由全国防伪技术产品管理办公室、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和防伪技术评审申请方留存。

二、“产品类别”按照《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19425-2003上的分类填写，包括防伪标识、结构和（或）包装防伪技术产品、防伪材料、计算机-多媒体数字信息防伪技术产品、生物特征识别防伪技术产品和其他防伪技术产品6大类。

三、“申请单位名称”填防伪技术评审的申请方名称。其中，单位名称应当与工商营业执照或机构法人证书上的名称完全一致，个人申请方的名称应当与身份证或护照名称完全一致。
四、“产品名称”填写申请防伪技术评审的防伪技术产品的名称。

五、在“申请类别”一栏中，如果申请方是第一次对该项目申请评审，在第一次申请前的方框划勾“√”。如果申请方再次就同一项目申请，如增项申请、重新申请等，在第二次申请前的方框划勾“√”。

六、在“单位性质”一栏中，机构申请方按工商营业执照、机构法人证书上的类型填写，个人申请方直接填写“个人”。

七、“技术产品简要说明及主要技术性能指标”由申请方填写，主要填写以下内容：
（一）防伪技术产品的构成概况；
（二）防伪技术产品涵盖的主要防伪技术种类；
（三）主要防伪性能指标及识别方式、方法。为保证防伪特性必须具备的技术条件；
（四）应用条件和环境的要求。
八、“申请单位意见”由申请方填写，此栏填写申请方的申请意见以及对评审时间、人员等事项的建议。
九、“评审机构受理意见”由评审机构填写，应当说明是否受理，如果受理，应当说明申请方还应当准备哪些材料、评审时间、评审专家名单等。

附件2：
防伪技术评审形式审查单
形式审查结论：□通过  □不通过             审查日期：
	申请方名称：                     申请日期：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申请类别：□第一次申请    □第二次申请

	完整性
	审查内容（以下材料均一式三份）
	结论

	
	防伪技术评审申请书（同时报电子文本）
	

	
	防伪技术研究报告
	

	
	防伪性能检测报告、防伪技术产品防伪特征及安全、保密功能的验证报告
	

	
	防伪技术或防伪技术产品的实用特征、防伪功能、服务体系与安全保障能力与措施介绍
	

	
	防伪技术权属证明，主要包括专利保护证明、对技术的使用授权证明或申请方对权属的自我承诺（盖章）等
	

	
	附件


	查看申请方身份证明原件、并留存复印件
	

	
	
	现行产品技术标准（国标、行标、企标）文本
	

	
	
	防伪技术产品的样品或照片、影印件等
	

	
	
	必要的安全、保密等规章制度
	

	
	重新

申请
	技术创新和改进内容及防伪力度是否增强等情况介绍
	

	
	
	推广应用情况及防止被仿制的措施和效果
	

	
	
	新增防伪性能、安全保密功能的验证报告（当年度）
	

	
	
	三家以上用户的使用意见调查（当年，使用单位盖章）
	

	
	
	重新申请前最近一次评审意见（包括预审意见、评审意见、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正副本等）
	

	正确性
	印章和签名是否完整，填写项目是否完整
	

	
	各种证件持有者名称是否与申请表格中申请方名称相同
	

	
	检测报告是否是全项检验（否则要求补充验证）和是否是全国防伪办确认防伪检测机构出具的报告
	

	
	技术权属证明如为专利证明应当是专利证书，如为技术权属申明或承诺应当提供原件
	

	其它需要审查或说明的事项
	

	审查建议
	建议是否受理：           □受理        □不受理

如不受理，请写明原因：

                    审查人员签名

                               年    月    日


注：“完整性”和“正确性”栏目中，合格的打“√”，不合格的打“×”。
附件3：
[image: image3.emf]合 格  

预审结论：□通过  □不通过

防伪技术评审

预审报告

申请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申请类别：   □第一次申请   □第二次申请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                  （盖章）
预审完成时间：            年    月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制

《防伪技术评审预审报告》

填表说明

一、本表一式三份，分别由全国防伪技术产品管理办公室、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和防伪技术评审申请方留存，“编号”由防伪技术评审机构自主编号。

二、“申请方名称”填防伪技术评审的申请方名称。其中，单位名称应当与工商营业执照或机构法人证书上的名称完全一致，个人名称应当与身份证或护照名称完全一致。

三、“产品名称”填写申请防伪技术评审的防伪技术产品的名称。

四、“产品类别”按照《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19425-2003上的分类填写，包括防伪标识、结构和（或）包装防伪技术产品、防伪材料、计算机-多媒体数字信息防伪技术产品、生物特征识别防伪技术产品和其他防伪技术产品6大类。

五、“预审专家”一栏中，“注册证书编号或职称职务”防伪技术注册专家填写注册证书编号，其他人员填写职称职务；“技术类别”防伪技术注册专家填写注册证书技术类别，其他专家填写现在从事工作专业类别，“分工”填写在预审工作中负责审查的内容。

六、“预审报告”由预审小组组长填写、其它成员签名认可。其中，“申请方名称”、“产品名称”应当与申请书上内容完全一致；主要包括预审程序、申请材料的核实验证、产品类别的划分、权属证明的核实、产品的验证情况、初步评审意见、预审结论等内容；日期填写做出预审结论日期；“预审结论”内容不得涂改。

七、页面不够可附页。

防伪技术评审预审报告

	申请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预

审

专

家
	姓名
	注册证书编号或职称职务
	技术类别
	分工

	
	
	
	
	组长：

	
	
	
	
	

	
	
	
	
	

	
	
	
	
	

	
	
	
	
	

	预审报告

                          （申请方名称）于      年    月    日向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名称）提出              （产品名称）的评审申请。我方已于     年     月    日正式受理，同时组织专家对该公司所提交的评审材料进行了审查和核实，建议        将此项目      （提交、不提交）防伪技术专家评审会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主要包括预审程序、申请材料的核实验证、产品类别的划分、权属证明的核实、产品的验证情况、初步评审意见、预审结论等内容）：



	预审专家签名：
       年    月   日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意见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      （同意、不同意）将此项目提交防伪技术评审会议。（不同意请注明原因）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负责人签名：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4：
防伪技术评审不合格项目备案表
	申请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不合格环节：  □预审                □会议评审

	不合格原因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意见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防伪技术评审不合格项目备案表》

填表说明

一、本表由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填写，一式两份。其中，一份由防伪技术评审机构留存，一份报全国防伪办。

二、“申请方”填写申请方的名称。

三、“产品名称”填写评审不合格的防伪技术产品的名称。

四、“产品类别”填写评审不合格防伪技术产品的类别，按照《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19425-2003上的分类填写，包括防伪标识、结构和（或）包装防伪技术产品、防伪材料、计算机-多媒体数字信息防伪技术产品、生物特征识别防伪技术产品和其他防伪技术产品6大类。

五、“不合格环节”栏目，在预审环节不合格的，在预审前打勾“√”。在防伪技术专家会议环节出现不合格的，在会议评审环节前打勾“√”。

六、“不合格原因”填写做出不合格结论的预审或会议评审结论。

七、“防伪技术评审机构意见”为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对防伪技术评审不合格的确认。

八、“备注”栏目填写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九、页面不够可附页。
附件5：
评审建议：□通过  □不通过

防伪技术专家

评审意见表

申请方名称：                                

产品名称：                                  

产品类别：                                  

申请类别：   □第一次申请   □第二次申请    

会议评审时间：         年    月    日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印制

《防伪技术专家评审意见表》

填表说明

一、本表由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专家填写，每位专家各填写一份，“编号”由防伪技术评审机构统一编号。

二、防伪技术注册专家填写“注册证书编号”。

三、“从事专业”填写目前所从事专业。

四、“评审委员会分工”填写在评审委员会中的职务（如主任委员、委员等）及在预审工作中负责审查的内容。

五、“评审会议名称”依次填写“申请方名称”、“产品名称”、“防伪技术评审会议”，如“××公司印刷防伪标识防伪技术评审会议”。

六、“提出问题”填写专家在评审会上提出的问题。

七、“主要评审意见和建议”为专家对该评审项目的评审意见和建议，给出对评审内容是否符合评审要求、是否通过防伪技术评审、评审期限的意见，以及通过评审发现申请项目的不足之处和改进的意见。

八、“专家申明”一栏里，专家在“专家签名”处签名，并填写评审日期。
九、页面不够可附页。

防伪技术专家评审意见表
	专家姓名：
	注册证书编号：

	从事专业：
	评审委员会分工：

	评审会议名称：

	提出问题
	

	主要评审意见和建议
	

	主要评审意见和建议
	

	专家申明
本人承诺在防伪技术评审工作中恪守科学、客观、公正原则，保守一切防伪技术评审秘密，承担相应责任。

                                 专家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防伪技术评审证书

（副   本）

        证 书 编 号：     FWPS—   —
     产 品 名 称：

     完 成 单 位：

     完 成 日 期：
     评 审 形 式： 

     评 审 日 期：
     评审备案日期： 

     组织评审机构：（盖章） 

     评审机构资格证书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防伪技术产品简要说明及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推广应用前景与措施

	

	主要技术文件目录

	一、研究报告

二、产品报告

三、检测检验报告

四、生产保障条件

五、用于防伪领域的自我评价

六、附件


防 伪 技 术 产 品 完 成 单 位 情 况
	序号
	完成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
	所在省市

代    码
	详细通讯地址
	隶属省部
	单位属性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评  审  意  见

	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签字：

年    月   日      

   


专  家  评  审  委  员  会  名  单
	序号
	评审会职务
	姓   名
	工作单位
	所学专业
	现从事专业
	职称职务
	签   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检 测 机 构 检 测 意 见

	检测机构盖章：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组 织 评 审 单 位 意 见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盖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  案  意  见

	（全国防伪办盖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防伪技术评审证书》

填写说明

一、防伪技术评审证书抬头填写申请方名称。

二、“证书编号”编号由全国防伪办统一编号。
三、“有效期至”填写到该防伪技术评审有效的最后一天。
四、“产品类别”按照《防伪技术产品通用技术条件》GB/T19425-2003上的分类填写，包括防伪标识、结构和（或）包装防伪技术产品、防伪材料、计算机-多媒体数字信息防伪技术产品、生物特征识别防伪技术产品和其他防伪技术产品6大类。
五、“完成单位”应当填写与防伪技术评审申请书上“申请单位”相同的名称。按机构法人证书、营业执照、身份证或护照等的全称填写，并加盖印章。单位申请方的“单位属性”按照机构法人证书、营业执照上的性质填写，个人申请方的“单位属性”直接填写“个人”。
六、“完成日期”以防伪技术及防伪技术产品研发完成日期为准。
七、“评审形式”填写会议评审。
八、“评审日期”填写防伪技术评审会召开日期。
九、“评审备案日期”以全国防伪办的防伪技术评审备案日期为准。
十、“组织评审机构”填写组织评审的机构名称，并加盖公章。
十一、“评审机构资格证书编号”填写组织评审机构的防伪技术评审资格证书上的证书编号。
十二、“填表日期”与正本发证日期一致，由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填写。
十三、“防伪技术产品简要说明及主要技术性能指标”是防伪技术产品的构成概括；防伪技术产品涵盖的主要防伪技术种类；主要防伪性能指标及识别方式、方法；为保证防伪特征必须具备的技术条件。
十四、“所在省市代码”填写所在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
十五、“评审意见”由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填写，并签名。评审意见主要包括主要评审情况、产品类别的划分、对评审项目的结论、评审有效期限和是否同意通过评审的明确结论等内容。
十六、“评审会职务”根据在防伪技术专家委员会中实际担任的工作，填写主任委员或委员。
十七、“检测机构检测意见”：由防伪检测机构填写，填写结论应当与检测报告一致。也可由评审组织机构根据检测机构结论填写，并加盖评审组织机构公章。
十八、“主要研究人员名单”、“防伪技术产品完成情况”，应当与防伪技术研究报告中的防伪技术产品完成单位名称和基本情况列表相符。

十九、“专家评审委员会名单”由评审机构填写，专家签名。

省级行政区域代码
（依据GB/T2260-1999《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划分）
 11北  京  12天  津  13河  北  14山  西  15内蒙古  21辽  宁

22吉  林  23黑龙江 31上  海  32江  苏  33浙  江  34安  徽

35福  建  36江  西  37山  东  41河  南 42湖  北  43湖  南

 44广  东  45广  西  46海  南  50重  庆  51四  川  52贵  州

  53云  南  54西  藏  61陕  西  62甘  肃  63青  海  64宁  夏 

65新  疆

附件7：
	 防伪技术评审备案材料目录

（一）防伪技术评审形式审查单；
（二）防伪技术评审预审报告；
（三）防伪技术评审申请书；
（四）防伪技术研究报告；
（五）防伪性能检测报告和防伪特征及安全、保密功能的验证报告；
（六）防伪技术或防伪技术产品的实用特征、防伪功能、服务体系与安全保障能力与措施介绍报告；
（七）防伪技术权属证明；
（八）申请方身份证明复印件； 
（九）必要的安全、保密等规章制度；
（十）防伪技术产品的样品或照片、影印件等；
（十一）现行产品技术标准（国标、行标、企标）文本；
（十二）申请方认为有必要提供的其它证明材料；

（十三）如为重新申请，还应提交以下材料： 1.技术创新和改进内容及防伪力度是否增强等情况介绍；2.推广应用情况及防止被仿制的措施和效果。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以及今后3至5年推广应用前景的分析；3.新增防伪性能、安全保密功能的验证报告；4.三家以上用户的使用调查表（当年度）；5.重新申请前最近一次评审意见。



做出预审结论，填写预审报告





必要时，组织进行验证








防伪技术评审流程图





合格�





向申请方通报情况，协商评审安排





通知申请方补报材料或不合格，并说明理由





防伪技术评审机构形式审查





申请方提出申请





组成预审小组，开展预审





合格�





合格�





发证、公告、报送证书复印件





报全国防伪办


备案、编号





组织专家评审


会议





不合格





全国防伪办指派观察员








合 格





不合格





不合格





不合格





评审机密文件


编号：








评审机密文件


编号：














预审和会议评审结论不合格备案





№000000





产品名称：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评审机构盖章


                                  发证日期：    年   月   日








经评审，下列防伪技术（产品）评审合格，特此发证。





防伪技术评审证书





附件6：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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